
 

 

 

 

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三 日         文 件 D H  9 / 2 0 11  
討 論 文 件  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 
李 子 榮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 “ 馬 鞍 山 警 署 旁 的 一 大 塊 空 地 多 年 來 只 用 作 停 車

場 ， 十 分 浪 費 ， 原 來 規 劃 的 用 途 長 期 未 能 實 現 。 早 前 政 府

有 意 在 那 裏 興 建 大 學 宿 舍 並 進 行 諮 詢 ， 但 方 案 不 獲 支 持 ，

土 地 至 今 仍 未 有 任 何 發 展 。  

 
( a )  該 土 地 原 來 規 劃 的 用 途 及 發 展 時 間 表 為 何 ？ 該

地 段 是 否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未 完 成 的 工 程 項 目 ？  

 
( b )  馬 鞍 山 的 設 施 陸 續 落 成 ， 人 口 亦 不 斷 增 加 ， 區 內

居 民 一 直 渴 望 政 府 興 建 一 個 大 會 堂 式 的 大 型 文

娛 活 動 中 心 ， 為 各 類 藝 術 及 文 藝 表 演 提 供 場 地 。

本 人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曾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提 出 意

見 ， 三 年 後 的 今 天 ， 政 府 是 否 仍 然 繼 續 浪 費 這 塊

土 地 ， 以 及 如 何 回 應 巿 民 的 訴 求 ？ ＂  

 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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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劃 署 的 答 覆  
 
( a )  有 關 的 政 府 土 地 現 在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

號 S/MOS/16》上，劃 作「 政 府、機 構 或 社 區 」用 途 ，

是 預 留 作 室 內 運 動 場 的。至 於 發 展 該 室 內 運 動 場 的 詳

程 及 時 間 表 ， 可 向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查 詢 。  
 
( b )  根 據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，藝 術 場 地（ 文 娛 表 演 場 地 ）

的 提 供 是 按 需 求 而 定，而 是 否 存 在 需 求，則 由 民 政 事

務 局 局 長 作 出 評 估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答 覆  
 
根 據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M O S / 1 6 》， 馬 鞍

山 警 署 旁 的 政 府 土 地 是 劃 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途 。

該 幅 土 地 已 預 留 作 「 馬 鞍 山 第 1 0 3 區 體 育 館 」 之 用 。 按 沙

田 區 議 會 轄 下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於 2 0 0 5 年 6 月

2 3 日 會 議 的 議 決，該 體 育 館 是 八 項 前 區 域 市 政 局 遺 留 下 來

的 工 程 計 劃 中 的 第 五 優 先 項 目 。  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會 繼 續 密 切 留 意 沙 田 區 的 發

展 ， 諮 詢 區 議 會 的 意 見 ， 因 應 區 內 人 口 的 增 長 ， 現 有 的 康

體 設 施 及 其 使 用 率 等 主 要 因 素，根 據 區 內 各 項 康 體 工 程 的

先 後 緩 急 次 序 ， 為 優 先 進 行 的 工 程 ， 開 展 籌 劃 工 作 。  
 
至 於 文 娛 表 演 場 地 方 面 ， 政 府 在 規 劃 新 演 藝 設 施 時 ， 必 須

審 慎 考 慮 各 項 有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全 港 現 有 設 施 及 其 使 用 率 、

有 關 地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、 文 化 界 的 意 見 、 社 區 的 整 體 需 求 、

文 化 設 施 的 佈 局 、 政 府 的 相 關 文 化 政 策 、 涉 及 的 工 程 費 用

及 長 遠 的 財 政 承 擔 等 。  
 
現 時 ， 康 文 署 轄 下 各 個 演 出 場 地 均 可 供 全 港 各 區 人 士 使

用 。 其 中 沙 田 大 會 堂 設 有 一 個 1 3 7 2 座 位 的 演 奏 廳 、 3 0 0
座 位 的 文 娛 廳、展 覽 廳、音 樂 室、舞 蹈 室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，

供 舉 辦 各 類 活 動 之 用 。  
 
除 康 文 署 的 表 演 場 地 外 ， 沙 田 區 亦 有 1 2 間 社 區 中 心 ／ 會

堂 可 供 演 藝 團 體 作 小 型 演 出 。  
 

 (二)



 

 (三)

此 外，新 界 鄉 議 局 在 沙 田 石 門 興 建 的 鄉 議 局 大 樓 亦 將 落 成

啓 用 ， 並 設 有 可 容 納 約 1 2 0 0 座 位 的 大 劇 院 、 演 奏 廳 、 展

覽 廳 、 會 議 室 及 活 動 室 等 多 功 能 設 施 。  
 
政 府 會 密 切 注 意 各 區 對 文 化 表 演 場 地 的 需 求，作 出 定 期 檢

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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